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

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34,331,485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20.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2024年度实际现金分红金额为

468,662,970.00元人民币。（现金分红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34,331,
485股÷10股×20.00元=468,662,970.00元人民币）

2．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为固定比例方式分配。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

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4,331,4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 20.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4.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2.0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1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012

股东名称

山东华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3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0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事项

咨询部门：公司股东关系管理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7703号 华特广场

咨询电话：0531-85198606/85198601
传真电话：0531-85198602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0915 股票简称：华特达因 编号：2025-026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连续3个交易日（5月29日、5月30日、6月3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

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建地产”）拟受让公司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等相关资产和负债。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和

5月24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该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标的资产

范围、交易价格等要素均未最终确定，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

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交易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的

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鉴于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鉴于公司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4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4、《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305 证券简称：*ST南置 公告编号：2025-038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8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为：以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531,323,6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1.3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共计派发现金 200,603,
402.74元（含税）。

若在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施前，由于增发新股、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

而引起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自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

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以分配总额不变的方式

分配。且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31,323,685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31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179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6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31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1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0*****983

01*****788

00*****985

股东名称

王海鹏

王治军

王丽

注：因公司股东王海鹏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现金红利将按照有关规定发放。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3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0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证券部

1、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区美盈森大厦B座17楼

2、咨询联系人：闻敏

3、咨询电话：0755-29751877
4、传真电话：0755-28234302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结算公司下发的《股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303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25-02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一9:25，
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15：00。
5、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35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0人，代表股份603,246,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0.50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29,185,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0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64 人，代表股份 74,061,1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03％。

8、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1人，代表股份77,017,9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44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2,956,7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64人，代表股份 74,061,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03％。

9、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

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

10、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805,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8％；反对 355,3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9％；弃权 8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76,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4％；反对

355,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14％；弃权 86,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2％。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817,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9％；反对 357,2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2％；弃权 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8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28％；反对

357,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39％；弃权 7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4％。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815,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5％；反对 357,8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3％；弃权 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86,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01％；反对

357,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46％；弃权 73,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3％。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794,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1％；反对 397,9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弃权 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65,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0％；反对

397,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67％；弃权 5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2％。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788,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0％；反对 405,1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59,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7％；反对

405,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61％；弃权 53,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2％。

6、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798,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7％；反对 371,8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6％；弃权 7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69,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79％；反对

371,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28％；弃权 76,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3％。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795,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3％；反对 415,9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弃权 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67,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6％；反对

415,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1％；弃权 34,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85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6％；反对 35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3％；弃权 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29,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55％；反对

351,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67％；弃权 36,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8％。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607,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1％；反对 554,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9％；弃权 8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78,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2％；反对

554,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96％；弃权 84,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2％。

10、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844,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3％；反对 355,9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0％；弃权 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15,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3％；反对

355,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22％；弃权 4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5％。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2,375,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79％；反对 10,818,
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34％；弃权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46,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851％；反对

10,818,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467％；弃权 5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2％。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165,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0％；反对2,029,5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64％；弃权 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36,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75％；反对

2,029,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52％；弃权5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7,171,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52％；反对 16,023,
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1％；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42,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82％；反对

16,023,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044％；弃权 5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7,168,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48％；反对 16,025,
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5％；弃权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40,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44％；反对

16,025,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074％；弃权 5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2％。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8,716,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912％；反对 14,479,
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02％；弃权5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48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33％；反对

14,479,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996％；弃权 5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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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5-028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根先生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况。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3日

附件：

李根先生简历

李根：男，中国国籍，1983年1月生，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宜昌市

西陵区外事侨务办副主任，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部长、项目管

理总监、战略投资部部长，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部长、综合管理部

部长、计划财务部部长，宜昌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25年5
月起任湖北三峡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8,100股，与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李根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5-027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5月29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3日以

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经与会委员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

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

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62元/股（含）。按照回

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2.62元/股测算，当回购金额为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时，预计回购股份

数量约为7,923,93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181%；当回购金额为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

时，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961,965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09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方案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7日及2025年1
月 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5月末，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6,67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968,597,250股的比例为0.6889%，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

币8.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7.4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54,987,767.00元（不含交

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

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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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议案》，并

于 2025年 4月 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4）。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59
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在回购

股份的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本次回购的用途为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

根据《回购报告书》，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详见公司于2025
年5月23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应自股价除权除

息之日起按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关于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将回购价格上限由59元/股
（含）调整为58.11元/股（含）。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公司将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数量为269,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最高成交价为37.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7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998,90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

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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